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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吳慶芳
聯絡電話：02-23565213
電子信箱：moi206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202644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疑義1

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2年4月12日府地籍字第1120065690號函。

二、按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規定，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

登記，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等文

件，其中「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」係指依建築法第

98條及第99條規定，得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建物，

如其係得免發使用執照者，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證

件（90年9月14日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修正理由參照）。

三、次按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1第2項、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

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，有固定基礎之

農業設施取得同意容許使用後，除符合一定面積及層數條

件者，得免申請建築執照外，原則應依法申請建築執照，

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

農業用地造冊列管，並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使用；嗣因農

民反映部分農業設施之建築構造及其使用屬性，得有檢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61120030624

■■■■■■地籍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7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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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須申請建築執照之必要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簡政便

民，爰以103年12月30日農企字第1030012942號函釋農業設

施得免申請建築執照之審認事宜。

四、揆諸前開規定之目的係為促進農業用地上與農業經營不可

分離之有固定設施之農業設施設置之合理化，就興建（或

設置）使用農業設施之行為予以規範及管制（農業發展條

例第8條之1立法理由參照），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

「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」僅係得於農業用

地上興建（或設置）使用農業設施之許可文件，與申請建

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附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合法建物證

明，兩者之用途及目的性尚屬有別。本案有固定基礎之農

業設施，雖領有「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

書」，仍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規定檢附使用執照或主

管建築機關核發依建築法等規定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。

五、另本部103年10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1723號函係屬

個案解釋，且與前揭意旨不符，不再援用，併予說明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縣(市)政府(除宜蘭縣政府外)、本部地政司(測量科)

93


